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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豳风·鸱鸮》，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诗

中鸱鸮即“今之猫头鹰，属鸱类恶鸟”，并指出

这首“禽言诗”用“恶鸟‘鸱鸮’来指代武庚禄

父，从而再现了西周初年重大的历史事件——‘三

监之乱’”［1］。当代学者这一看法，经清华简《金

縢》以及诸如鸮尊、陶鸮、鸱鸮纹饰等出土文物的

激发［2］，显得更加令人信服，以至逐渐成为学界

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一些学者

即使尽力寻求诗义的新说或突破，也往往以鸱鸮为

恶鸟或喻指异己势力作为立论的根基［3］，进而认

为“鸱鸮为恶鸟说，自毛传、郑笺以后，已经成为

众口一词的定论”［4］。其实，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

文献的记载，不但《鸱鸮》诗义的解读存在着渐变

的过程，即使是鸱鸮为恶鸟的“共识”也并非自古

而然的认知，它的形成存在着长期而曲折的阐释过

程。换言之，当今我们认为鸱鸮为恶鸟的“定论”，

并非古人阐释《鸱鸮》一诗的起点，它的出现与流

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 毛传、郑笺之“鸱鸮为小鸟”

毛传、郑笺有关《豳风·鸱鸮》的阐释，是目

前所见两汉时期最为完整的主旨解读。通过《毛诗

正义》《尚书正义》可知，毛传认为“《鸱鸮》，周

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

名之曰《鸱鸮》焉”［5］。以此，孔颖达加以引述：

“毛以为，武王既崩，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以毁

周公，又导武庚与淮夷叛而作乱，将危周室。周公

东征而灭之，以救周室之乱也。于是之时，成王

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将篡，心益

不悦。故公乃作诗，言不得不诛管、蔡之意，以

贻遗成王，名之曰《鸱鸮》焉”［6］。与毛传不同，

“郑以为，武王崩后三年，周公将欲摄政，管、蔡

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于东都。周公之属党与知

将摄政者，见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为成

王所得。此臣无罪，而成王罪之，罚杀无辜。是为

国之乱政，故周公作诗救止成王之乱。于时成王未

知周公有摄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属党。故公乃

为诗，言诸臣先祖有功，不宜诛绝之意，以怡悦

王心，名之曰《鸱鸮》焉”［7］。面对这种争议，孔

颖达云“此诗为诛管、蔡，则罪人斯得，谓得管、

蔡也。周公居东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诛管、

蔡。既诛管、蔡，然后作诗，不得复名为贻悦王

心，当训‘贻’为‘遗’，谓作此诗遗成王也”［8］，

即“遵从《毛传》而不用《郑笺》”［9］。

孔颖达的这一选择，成为后世解读《鸱鸮》一

论《豳风·鸱鸮》的阐释与主旨流变

刘全志

内容提要 古今社会对《豳风 · 鸱鸮》的认识，存在着一个持久而复杂的过程，“鸱

鸮为恶鸟”的观念并非自古而然的认知。毛传、郑笺认为鸱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对此

唐人加以承继；至五代、北宋时期，时人逐渐坚信“鸱鸮为恶鸟”，迭至两宋之际，“鸱

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武庚”的观点正式形成。其后，有关《鸱鸮》的阐释得以定型，许

多学者以宋人观点为基础力证“鸱鸮为恶鸟”。通观古今，有关《鸱鸮》的阐释可分为

四个阶段：先秦至西汉“三家诗”，认为鸱鸮为小鸟且与周公无关；毛传、郑笺至唐代，

认为鸱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五代至两宋之际，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武庚；南宋及其

以后，许多学者在坚守“鸱鸮为恶鸟且喻指武庚”的观点上，尽力弥合毛传与两宋学者

的缝隙，这一阐释倾向一直延续至当今学界。

关键词 鸱鸮；阐释；小鸟；恶鸟；周公



19

论《豳风·鸱鸮》的阐释与主旨流变

诗的主流观点。毛传、郑笺对诗义的不同解读，可

以看作汉人对《鸱鸮》的不同认知，而决定这一相

异认知的关键则是对《金縢》“周公遗王以诗”的

不同解读：毛传认为《鸱鸮》创作于周公东征之

后，是在言说“不得不诛管、蔡之意”［10］；相反，

郑玄解“金縢故事”发生在周公东征之前，《鸱鸮》

为周公避居待罪时所作，因此诗义是为属臣求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毛传还是郑笺，都没有

将鸱鸮解释为“恶鸟”，毛传云“鸱鸮， 也”、

郑笺云开篇“鸱鸮鸱鸮”为“重言”，是鸱鸮自

言［11］，非后世所理解的呼号鸱鸮之言。这一点

可以从毛传、郑笺对第一章的解读加以证明：《鸱

鸮》首章的内容丰富、指称众多，至少涉及“鸱

鸮”“我子”“鬻子”“我室”四种指称。其中“鬻

子”，毛传云“稚子，成王也”，郑笺云“鸱鸮之

意，殷勤于此，稚子当哀闵之。此取鸱鸮子者，言

稚子也。以喻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

宜哀闵之”［12］。显然，在毛传、郑玄看来，诗中

“我子”“鬻子”的意义不同：前者字面意思是指

鸱鸮子，毛传认为喻指管蔡，而郑玄认为喻指具

有功勋的“先臣”之子即“诸臣”；后者字面意思

是“稚子”，毛传、郑笺均认为喻指周成王。因为

两者对“鸱鸮子”的不同理解，所以“我室”也产

生了分歧：毛传认为喻指周室，而郑玄认为喻指诸

臣之土地、官位，即“幸无绝其官位，夺其土地，

以其父祖勤劳乃得有此，故爱惜之，不欲见其绝

夺”，周公之意“实请属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

故以官位、土地为辞耳”［13］。撇开毛郑相异之处，

两者都认为“我子”是指“鸱鸮子”，“鬻子”指

成王。以孔颖达所述毛传之义而言，鸱鸮喻指周

公，即周公“假言人取鸱鸮子者”，以“言管、蔡

罪重，不得不诛之意”［14］，即“我子”之管蔡为

周公自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子”（管蔡）

与“我室”（周室）存在矛盾冲突之时，只能诛灭

罪重之“我子”，进而巩固之“我室”，即“宁亡

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15］。虽然对“我子”的

喻指不同，但郑玄依旧认为鸱鸮喻指周公，为了营

救诸臣，鸱鸮也暗指那些殷勤于成王的“属臣之先

臣”［16］。从孔颖达正义来看，他遍引《尔雅》《方

言》、陆玑、王肃等，也认可“鸱鸮为小鸟”且喻

指周公的解释，所以他说“无能毁我室者，谓鸱鸮

之意，唯能亡此子，无能留此子以毁我室。此鸱鸮

非不爱子，正谓重其巢室也”［17］。

显然，毛传在以鸱鸮为周公的前提下，认为

首章中的“我子”“我室”，分别喻指管蔡、周室，

在两者对立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周公只能

舍“我子”而保“我室”，其中“鬻子”喻指稚子

成王便是“我室”的代表，也就是说管蔡虽然是

周公之“甚爱此、甚惜此二子，但为我稚子成王之

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诛之也”［18］。换言之，在

毛传看来，“我子”和“我室”是独立的双方，他

们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冲突的，而且这种矛盾冲突

难以调和、只能舍彼才能保此。这种对立的解读，

郑玄并没有采纳，主要原因是他已不把《鸱鸮》创

作的背景理解为周公东征之后，而是在周公居东待

罪之时。也就是因为这一立场，在郑玄看来“鸱

鸮”仍然喻指周公、“鬻子”仍然指稚子成王，但

“我子”“我室”已不再喻指管蔡、周室，而是喻

指周公属臣、土地官位，其中取鸱鸮子者，乃稚

子成王，所谓“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乃是周

公“喻指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闵

之”［19］。显然，在郑玄看来，“我子”“我室”不是

对立关系，而是顺承关系，均属于周公代言的属臣

及其土地官位；与之对立的则是“鬻子”成王，成

王应该看在这些属臣之先臣的面子上哀闵属臣，不

要剥夺其土地官位，甚至宽宥属臣之身。

概括而言，毛传、郑笺眼中的鸱鸮为小鸟，且

喻指周公，与之对立的一方不是纣王之子武庚，而

是管蔡（毛传）、成王（郑笺）。

二 “鸱鸮为恶鸟”的形成

当代学者十分熟悉的鸱鸮为恶鸟，喻指武庚，

显然不是从毛传、郑笺开始的，也不是唐人所持守

的。以现存的文献来看，商人武庚进入《鸱鸮》诗

义的路途最终完成于两宋之际，朱熹《诗集传》对

《鸱鸮》的阐释可资证明。但是，在商人武庚被正

式引入诗义之前还需要先完成“鸱鸮为恶鸟”的

阐释。

如前所言，毛传、郑笺、孔颖达都认为“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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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但这一说法至唐末五代

时期遭到邱光庭的反驳，他认为：“据毛苌、郭璞、

颜师古诸儒之说，则鸱鸮土枭之类，非巧妇矣。

‘无毁我室’，‘我’，巧妇也。然则此诗之内，有鸱

鸮毁室之言，盖周公之意，以鸱鸮比管蔡，巧妇比

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属党，不

可更夺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如

此则当是鸱鸮欲毁巧妇之室，巧妇哀鸣于鸱鸮，而

康成、颖达直以鸱鸮为巧妇，非也。”［20］显然，根

据郭璞注《尔雅》、颜师古注《汉书》等，邱光庭

直言孔颖达以小鸟巧妇释鸱鸮是错误的，鸱鸮应是

恶鸟，喻指管蔡，而诗中“我”则是巧妇，喻指周

公，诗义就是周公控诉鸱鸮的流言，周公的属党也

因而被成王收捕，周公作诗即告诉成王“不可更夺

其土地”。无疑，除了将鸱鸮理解为恶鸟之外，其

他诗义采自郑玄。在邱光庭眼中，鸱鸮喻指管蔡，

即周公的对立面，又因“罪我属党”的是成王，所

以《鸱鸮》一诗反映出周公一人所面对的两股异己

势力：一为管蔡，无可争取；一为成王，尽力说

服。这一解读扩展了诗义，但同时也强化了管蔡与

周公对立的决绝以及矛盾的不可调和：此时的周公

不再惋惜、爱怜作为兄弟的管蔡，而是将之完全推

向对立面进而标识为万劫不复的恶人角色。

邱光庭的阐释在展现周公爱憎分明的同时，也

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周公的决绝与狠心：为了属党、

诸臣，完全置兄弟手足之情于不顾，这显然有损于

周公的圣德形象。也许正是这一漏洞，邱光庭之后

的北宋学者便力求改变思路，即他们在沿用“鸱鸮

为恶鸟”说的同时，又对其喻指加以回避。

欧阳修《诗本义》认为“但据诗义，鸟之爱

其巢者，呼鸱鸮而告之曰，宁取我子，勿毁我室。

毛、郑不然，反谓鸱鸮自呼其名”。欧阳修持论的

根据是《尚书·金縢》，而且采用周公东征说、反

对郑玄的居东待罪说，以此他认为“诗谓‘我子’

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21］。这一观

点与毛传相同，所以欧阳修明言“毛郑之失”而实

际上反驳的是郑笺。当然，针对“鸱鸮”之义，欧

阳修与毛传、郑笺的小鸟说不同，他认为“诸儒用

《尔雅》谓鸱鸮为 ，《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

无失，其又谓 为巧妇，失之逾远。今鸱多攫鸟

子而食，鸮，鸱类也”，因此“鸱鸮鸱鸮”是“有

鸟之爱其巢者，呼彼鸱鸮而告之曰”，“其再言鸱鸮

者，丁宁而告之也”［22］。

其后，苏辙《诗集传》说“鸱鸮，恶鸟也。鸟

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无复毁我

室。周之先王，勤劳以造周，如鸟之为巢。苟取

其子，而又毁其室，是重伤之也。管、蔡既已出

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诛周公，周公诛而王业坏矣。

恩，爱也。鬻子，稚子也。先王之爱其室家与其勤

之者至矣，庶几稚子之闵之而已。稚子，谓成王

也”［23］。如同邱光庭、欧阳修，苏辙也认为“鸱

鸮为恶鸟”，但他认为周公代表着“我室”，稚子

成王应该感“先王之爱其室家与其勤之者”而“闵

之”，进而以“信”周公。

从欧阳修、苏辙的观点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坚

持“鸱鸮为恶鸟”，但都没有言明鸱鸮喻指何人。

显然，如果要坚持“鸟之有巢者呼鸱鸮而告之”，

那么“鸱鸮”喻指何人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只

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最终证明“鸱鸮为恶鸟”

的说法是成立的。既然邱光庭的说法存在着巨大的

漏洞，欧阳修、苏辙等人又加以回避，那么何人是

鸱鸮的谜底，最终则需要两宋之际的学者来揭晓。

三 鸱鸮喻指商人武庚与诗旨的定型

以现有的记载来看，朱熹《诗集传》在阐释

《鸱鸮》时已经明确引入了商人武庚，其云“鸱

鸮， ，恶鸟，攫鸟子而食者也。室，鸟自名其

巢也”，“托为鸟之爱巢者，呼鸱鸮而谓之曰：鸱鸮

鸱鸮，尔既取我之子矣，无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

爱之心，笃厚之意，鬻养此子，诚可怜悯。今既取

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以比武庚既败管、

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24］。朱熹对《鸱鸮》的

阐释于后世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从一定意义上

说，朱熹将鸱鸮视为恶鸟并喻指商人武庚，成为这

一观点横行天下以至渐成定论的重要支柱。如元代

以阐发《诗集传》为主旨的刘瑾《诗传通释》引彭

氏（庐陵彭执中）曰：“鸱鸮以比武庚，子以比群

叔，室以比王室。”［25］显然，这是对朱熹解说的进

一步细化和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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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宋之际的社会形势来看，朱熹引入商人武

庚来阐释诗义，也并非“前无古人”的独自创新，

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传承脉络。例如与朱熹同时代的

吕祖谦指出“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养

此子，诚可悯怜，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

室耶！’本程氏说”，又“程氏曰：‘鸱鸮谓为恶者，

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托为鸟

言以自比。’”［26］显然朱熹对《鸱鸮》一诗的阐释，

直接源自于北宋二程的解说。

在认定“鸱鸮谓为恶者”的前提下，二程也在

思考“不知呼鸱鸮者主何物”［27］，其后作为“程

门四先生”之一的吕大临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

说： 吕 大 临 在 确 认“ 鸱 鸮， 恶 声 之 鸷 鸟 也 ” 的

同时，又云“殷民欲叛，冯附二叔之亲，欺惑其

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欲王取

信兄弟之言，中伤周公，谋危王室也。故周公曰：

‘管、蔡，亲也。尔既以恶汙染，使 于罪，是汝

殷民入吾国，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则不可

也’”。［28］从中可以看出，如果程氏明确提出不知

“鸱鸮”喻指为何的问题，那么吕大临则通过引入

“殷民欲叛”“殷民入吾国”之“殷民”回答了这一

问题，即“鸱鸮谓为恶者”喻指反叛的殷民。吕大

临的这一解说，为朱熹所承继，且又加以具体化：

反叛之殷民就是指商人武庚。所以，由二程、吕大

临等人的思考、解说，朱熹引武庚入诗也是顺理成

章之事。

经朱熹的阐释，《鸱鸮》诗义变得更为显豁，也

许在时人看来，朱熹的解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

憾，即他与毛传所说的“鸱鸮为 ”存在矛盾。

可能正是为了补救、弥缝这一点，吕祖谦便力证

“ ”乃鸱鸮之别名，于是毛传所云“ ”与宋

人所说恶鸟之鸱鸮合二为一，因此“鸱鸮鸱鸮”之

后的言语乃“为周家语殷民之辞也”［29］。这一观点

无疑是对吕大临、朱熹之说的沿用和补充。可见，

被朱熹称之为“毛郑佞臣”的吕祖谦在这里只是貌

似“尊毛”［30］，其实也是延续诸如吕大临、朱熹

等宋代学者的观点。引用郭璞的《尔雅》注解并非

始于吕祖谦，邱光庭、陆佃（陆农师）均曾引述

这一注解，但他们都未解决陆玑所说“巧妇”与

鸱类的关系，因此也未真正弥合“ ”与恶鸟鸱

鸮之间的裂痕。与之相比，吕祖谦将“巧妇”与

视为两物，进而判定“ ”为鸱鸮之别名，他

在确证“ ”为鸱鸮的同时，也确证着宋人所说

的“恶鸟鸱鸮”也就是毛传所说的“ ”。于此，

“鸱鸮为恶鸟”的观念不但进一步强化，毛传和宋

人解说之间的关联也得以建立。

综合而言，从邱光庭经欧阳修、苏辙、二程、

陆佃至吕大临、朱熹、吕祖谦，经过众多两宋学者

的阐发，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鸱鸮》一诗中的

鸟分为两种：一为“攫鸟子而食者”的鸱鸮，另一

是“鸟之爱其巢者”。而经过朱熹、吕祖谦等人的

引证，其中的鸱鸮喻指武庚，“鸟之爱其巢者”喻

指周公，于是这首诗变成了正面势力与反面势力的

对抗，即周公对破坏者武庚的控诉。在这两股对

立力量的对抗之中，“我子”喻指管蔡，“鬻”训为

“养”，“鬻子”之“子”也是管蔡，它代表着“鸟

之爱其巢者”即周公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而

“我室”则是周成王的代表。也就是说，在两宋之

际的学者看来，成王在《鸱鸮》一诗中没有直接出

现，“我室”即代表着成王，成王与“我室”融为

一体，它与周公一起成为“鸱鸮”的对立面，而

“我子”则是周公一方被“鸱鸮”蛊惑、引诱而做

出的牺牲。经过这样的阐释，《鸱鸮》一诗鲜明地

表现出周公对敌对势力商人武庚的愤怒与控诉，同

时也呈现出对误入歧途之手足兄弟管蔡的爱怜、惋

惜乃至痛心，更展现了周公对代表着成王的周王室

忠心耿耿和披肝沥胆：“鸟之爱其巢者”含辛茹苦

之态、赤心忠胆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力透纸背。

于此，鸱鸮为恶鸟、喻指十恶不赦的敌对势力，也

得以定型。

所以，两宋之际的学者把商人武庚引入《鸱

鸮》一诗，不但使诗义变得合情合理，更使得周公

的呼号、勤苦蕴含着保家卫国的忠心：武庚承担了

罪大恶极的角色，他蛊惑了管蔡，使周公丧失了手

足兄弟，而且又想得寸进尺进一步摧毁周室，真是

贪得无厌、恶贯满盈，实为十恶不赦的罪人。从这

一意义上说，经过宋人的诗义阐释，商人武庚承担

了一切反面角色应该承担的罪名。也正是在两宋学

者眼中，《鸱鸮》一诗变成了表现商周两朝的对抗

之诗。同时，也因为武庚的加入，使得周公对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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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忠心更加坚定、彰显而正义凛然、毋庸置疑，

进而周公圣人的形象也被塑造得活灵活现而又完美

无缺：鸱鸮所代表的敌对势力，是周公控诉的对

象；“我子”是被敌对势力蛊惑的对象，是周公一

方的损失，是周王朝与商人较量所付出的代价；而

代表成王的“我室”，是周公尽心尽力保护的对象。

在一首小诗中，有明确的反对对象、惋惜对象和极

力保护的对象，周公付出的情感不但具有鲜明的层

次性，而且爱憎分明、公正合理，符合世间对圣人

的期许，因此这一形象也受到世人的欢迎。

四 南宋至清的弥合汉宋之举

与吕祖谦相同，黄櫄《诗解》也有弥合宋人与

毛传缝隙的倾向。黄櫄云：“鸱鸮，恶鸟，故破群

鸟之巢而食其子，鸟之护其巢者呼鸱鸮而告之曰

‘汝既先取我子矣，无更破我之巢也，我养子之勤、

营巢之劳，其所积累盘聚缠绵固蒂者非一日矣，而

汝其毁我之成巢乎’，其意谓周自后稷开基、公刘

笃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文武经营

内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奸于管蔡，而复欲并王室而

毁之。鸱鸮者，指武庚也；子者，指管蔡也；我室

者，谓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则庶乎？乱可止矣，

故曰‘救乱也’。”［31］与朱熹《诗集传》的言简意

赅相比，黄櫄阐释得更为清晰、明确而且详尽：不

但鸱鸮、我子、我室喻指明晰，而且“护巢之鸟”

的辛勤营巢还拥有了周王室历代勤勉的深厚积淀。

更为重要的是，黄櫄将周公对武庚的呼告之义归结

为毛传的“周公救乱也”，这无疑表现出他将宋人

的阐释与毛传加以接续、融合的努力。

在后世的众多申说之中，马瑞辰的阐释可作代

表，与吕祖谦、黄櫄的立场一样，马瑞辰尽力糅

合汉唐古说与两宋学者的新创，只不过他将这种

融合由“ 为鸱鸮别名”进一步扩展至桃虫、鹪

鹩、蒙鸠、布谷等。与吕祖谦“别名”“两物”的

思路不同，马瑞辰遍引《诗经·小毖》《荀子》《月

令》《尔雅》《说文》《玉篇》《方言》《广雅》以及

相关注疏等力证诸书所云鹪鹩、 、果蠃、桑

飞、蒙鸠、布谷“其义一也”，即这些交错糅合的

名称说明一个事实：“鸱鸮取布谷子以化雕，盖古

有此说。”［32］显然，这是一种诸说的大汇通，也因

此“《诗》以鸱鸮取子喻武庚诱管、蔡者，所以末

减管、蔡倡乱之罪，而不忍尽其词，亲亲之道也。

‘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言其既诱管、蔡，无更

伤毁周室，以鸟室喻周室也，《传》云‘宁亡二子，

不可以毁我周室’是也。”［33］相对于二程、朱熹

将“鬻”训为“养”，马瑞辰遵从毛传训为“稚子，

谓指成王”，“恩斯勤斯”指周公自言［34］。无疑，

马瑞辰一方面认可两宋学者的观点，坚信鸱鸮为恶

鸟并喻指武庚，另一方面又在阐释《毛诗序》所云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贻王”［35］。

马瑞辰的解读显然就是汉唐、两宋阐释的融合

与汇通，当然在汉唐与两宋之间，他倾向于两宋，

即信守鸱鸮为恶鸟、喻指商人武庚的成说。与马瑞

辰相比，方玉润倒是十分怀疑《金縢》的可信性，

但他仍然认为周公诛管蔡是《鸱鸮》一诗的重要政

治背景，从“集释”部分引朱熹、郭璞、吕大临之

说鸱鸮而言［36］，显然他也是认同“鸱鸮为恶鸟”

之说的，只不过力求《鸱鸮》的诗义主旨从周公向

成王表白心迹的方向，转移到“周公悔过以儆成王

也”［37］。无论是表白心志，还是悔过儆戒，其中的

喻指显然离不开商周对抗、武庚叛乱，以“针肓起

废”“循文会意”著称的《诗经原始》仍在沿用宋

人之说可证，两宋学者的阐释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自五代邱光庭开始经两宋至清代，《鸱鸮》诗义

的阐释完成了三个层次的转变：一是“鸱鸮为恶鸟”

形成定论，二是鸱鸮喻指武庚，三是前两种说法与

毛传的融合汇通。这三个层次的转变是递进的：前

者往往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又是前者的进

一步推衍和接续。经过递进而互证的三次转变，所

形成的认知往往是“鸱鸮为恶鸟”成为自古而然的

“定论”。鸱鸮为恶鸟说，起自于五代，两宋时期形

成定论，当代学界之所以误解为此说始于毛传郑笺，

实为吕祖谦、黄櫄、马瑞辰等人阐释的结果。从这

一误解也可以看出，两宋学者有关鸱鸮为恶鸟且喻

指武庚的观点，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至当今。

五 “鸱鸮为小鸟”的确证与三家诗

与“鸱鸮为恶鸟”说占据着阐释的主流话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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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豳风·鸱鸮》的阐释与主旨流变

比，两宋之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坚守鸱鸮为小鸟的

观点，如王夫之《诗经稗疏》云鸱鸮即鹪鹩，“以

《诗》言之，鹪鹩之为巢也坚固，故曰：‘绸缪牖

户。’其 巢也卑，人易侮焉，故曰：‘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系于弱枝，易于飘动，故曰：‘风雨所

漂摇。’然则此为鸱鸮之自言，而非告鸱鸮之词审

矣”［38］。显然，与两宋学者的“鸱鸮为恶鸟”相

比，王夫之明确认定“鸱鸮为小鸟”，并以具体诗

句来衍说“鸱鸮鸱鸮”乃为小鸟自言，而非他鸟所

告之词。

同样，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鸱鸮即“《大戴

礼》之‘ 鸠’、《荀子》之‘蒙鸠’也”，又因杨

倞注“蒙鸠，鹪鹩”和“《小毖》笺鹪，或曰鸱鸮

矣”，力证荀子所云“蒙鸠”即“鸱鸮”，且为小

鸟，其义是“周公以自喻也”［39］。

与王夫之、陈奂相比，姚炳《诗识名解》对鸱

鸮为恶鸟的反驳最有力度，同时其立论的“鸱鸮为

小鸟”之说也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姚炳明言“毛

郑皆依《释鸟》文以鸱鸮为小雀，与诗义极合”，

指出“误鸱鸮为恶鸟之始”应为郭璞注《尔雅·释

鸟》以为鸱类，“而后儒宗之，以小易大，匪特名

物失真，而诗义亦晦”；至于陆佃、吕祖谦等人以

鸱鸮为鸱类、巧妇与鸱鸮为两物、鸱鸮为恶鸟均

误，因为“鸱鸮，非鸱亦非鸮”，“如蜗牛、莎鸡之

类”不可偏举，所谓“鸱鸮鸱鸮”如同“予唯音

哓哓”，“是哀鸣不辍之意”，也是“其自呼盖如此

矣”，因此汉人乃至陆玑释鸱鸮为小鸟“核之诗义

情状吻合，确然无可疑者”。［40］以先秦两汉的文

献来看，两宋至当代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恶鸟之“鸱

鸮”，在那一时期并不称之为“鸱鸮”，而称之为

“鸱”“鸮”“枭”或“望鸱”“鸱 ”等［41］，如清

华简《四告》因望鸱“日来服，集止于先公寝庙”，

而召伯虎祈禳去除不祥或灾祸［42］。显然，姚炳的

辨析更为符合先秦两汉文献所映照的事实。

这些学者的辨析至少再次证明在两汉时期“鸱

鸮为小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同时，毛传、

郑笺对于《鸱鸮》诗义阐释的差异也说明，《鸱鸮》

一诗的主旨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形成定说，它的主旨

处在变动、游离、多样性阐释的形态，否则两者的

解读也不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这一现象启发着

我们进一步思考“三家诗”对于《鸱鸮》的解读，

特别是毛诗与“三家诗”的区别更值得重视。

关于“三家诗”对《鸱鸮》的阐释，王先谦认

为《史记·鲁世家》“武王崩，周公当国，管蔡武

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遂

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

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

鸮》”，为“鲁说”［43］，其实司马迁采用的是流行

于两汉时期的《尚书》“金縢故事”，而不能以此

判定其为鲁诗说。王先谦认为《焦氏易林》“鸱鸮

破斧，冲人危殆，赖旦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复

立”“ 鸱鸮，治成遇灾，绥德安家，周公勤劳”

是“齐说”，其实《焦氏易林》占辞多采当时社会

流行之言乃至“隐士之说”［44］，其将《鸱鸮》与

周公相关联虽言之模糊，但与《史记》一样应来自

《尚书·金縢》，因此也不能以此来判定这是“齐

诗”言《鸱鸮》之诗义。由此，使用“《史记》用

鲁说，《易林》用齐说”推出“鲁齐诗无异义，韩

诗当同”的结论［45］，是不恰当的。

客观而言，我们很难判断“三家诗”和毛诗一

样将《鸱鸮》与周公故事（无论是周公出奔还是周

公东征）相关联：西汉“四家诗”有关《鸱鸮》诗

义的解说，现在只存毛诗、韩诗两家，其中毛诗的

解说相对比较完整，诗义也较为明确、清晰，而韩

诗只存片段。至于鲁、齐两家之说无存，因此难

知详情。但是，东汉赵岐在注《孟子》时明言《鸱

鸮》是“刺邠君曾不如此鸟”［46］。目前我们尽管

很难判定赵岐之说属于“三家诗”的哪一家［47］，

不过赵岐的引说在于强调讽谏邠君，也没有将《鸱

鸮》与周公相关联。赵岐的这一解诗倾向值得我

们反思韩诗遗说所反映的信息。如同赵岐的注文

一样，现存韩诗遗说也呈现出不同于毛诗的阐释

方向：

鸱鸮，所以爱养其子者，适以病之。爱养

其子者，谓坚固其窠巢。病之者，谓不知托于

大树茂枝，反敷之苇 ，风至 折巢覆，有子

则死，有卵则破，是其病也。［48］

这一解说视鸱鸮为小鸟，如同毛传、郑笺，因此也

被陆玑所采用；另外，赵岐注《孟子》也云“鸱

鸮，小鸟也”。可见，韩诗遗说再次验证着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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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事实：“鸱鸮为小鸟”乃是汉人的共识。由于

现存韩诗之说太少，我们不便遽然判定韩诗是否认

为《鸱鸮》与周公存在关联，但从上述遗说来看，

其义在于强调鸱鸮爱其子不得其法，以至最终卵破

子死、巢室倾危，即所谓“所以爱养其子者，适以

病之”。这一说诗倾向，与周公之德显然没有关联：

其中的小鸟鸱鸮，是被讽刺、鉴戒的对象，很难与

毛诗所解释的周公自喻相联系。因此，可以判断，

在西汉时期官学多专受一经的情况下［49］，不同于

传自民间的毛诗根据《金縢》将《鸱鸮》与周公相

关联，“三家诗”特别是韩诗并没有把鸱鸮视为周

公的自喻：《鸱鸮》作为一首禽言诗，主旨强调的

是做事“得其法”，否则就会像小鸟鸱鸮一样，卵

破子死、巢倾室危；也正是因为要避免这样悲剧的

发生，所以要未雨绸缪，不但要事先“绸缪牖户”，

而且要托巢于“大树茂枝”。无疑，与毛传、郑笺

凸显周公之德相比，韩诗对《鸱鸮》的阐释重在告

诫，着意于做事的方法和策略，进而避免不幸和

灾难。

六 孟子、荀子的阐释与西汉的接续

“三家诗”之韩诗，对于《鸱鸮》主旨的解读，

并非出于向壁虚造，以现存的汉代典籍而论，相关

记载也能折射出韩诗之说在当时的社会颇有较为广

泛的接受面。如《易林》“《谦》之《遁》”云：“桃

雀窃脂，巢于小枝。摇动不安，为风所吹。寒心慄

慄，常忧殆危。”［50］这一占辞描述的内容，如同韩

诗所说《鸱鸮》，其中“桃雀”也与汉人将鸱鸮视

为小鸟相应。相似的言辞，也见于《说苑·善说》

所记“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一节，其中客谓孟尝君

曰：“臣见鹪鹩巢于苇苕，着之以发，建之，女工

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

者，何也？其所 者使然也。”［51］这里的鹪鹩，如

同《易林》中的桃雀，陆玑已证两者都指向于鸱

鸮，它们在验证“鸱鸮为小鸟”的同时，也呈现

出韩诗之说《鸱鸮》并非局限于学派内部。王先

谦认为《说苑》所言“鹪鹩巢于苇苕”是“鲁家

说”［52］，如此看来，在“三家诗”中，至少鲁诗

与韩诗在《鸱鸮》释义方面是相同的［53］。这一现

象在说明“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没有将《鸱

鸮》与周公相关联的同时，也昭示着鲁诗、韩诗的

解说应该渊源有自，而非仅仅局限于汉代。

于此，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对《鸱鸮》的阐

释显然值得重视。《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

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

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国家，谁敢侮之？’”［54］

孟子引用《鸱鸮》第二章无疑为了说明“国家闲

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如此治国理政“虽大国

必畏之矣”。从孔子对此章的赞叹可知，他的观点

如同孟子，即“能治其国家”必然将功夫下在平

常——未雨绸缪、“明其政刑”。显然，通过孔子、

孟子的言说可知，他们不但不知《鸱鸮》与周公的

关联，更在于强调《鸱鸮》所展示的治国理政的方

法和道理，而这一点正与韩诗解说的旨向相一致。

与孟子相较，荀子与韩诗遗说的一致性则显得

更为直接而明晰。《荀子·劝学》云：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

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系者然也。［55］

荀子所言虽非针对《鸱鸮》的诗义，但显然与韩诗

遗说文意相同［56］，只是主角有别：一为鸱鸮，一

为蒙鸠。杨倞注：“蒙鸠，鹪鹩也。苕，苇之秀也，

今巧妇鸟之巢至精密，多系于苇竹之上是也。”［57］

陈奂、王先谦等人多以此证蒙鸠即鸱鸮，其实，杨

倞的注解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或曰：一名蒙鸠，

亦以其愚也”［58］。无论哪一种，其中“蒙鸠”即韩

诗遗说之“鸱鸮”。荀子使用蒙鸠事例，意在说明

“言人不知学问，其所置身亦犹系苇之危也”［59］。

显然，这是使用鸱鸮之悲剧言说安身立命的根本在

于“学问”，此与韩诗所言鸱鸮“爱养其子者，适

以病之”因为“不知托于大树茂枝”相映照。

孟子、荀子同属战国时期的儒家名士，一取

“未雨绸缪”之义，一取“所托非物”之义；前者

强调闲暇而明政刑，后者关注学问之于安身立命的

重要性，两者阐释导向有别，但都凸显《鸱鸮》的

告诫、鉴戒意义，而且也没有与周公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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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要之，从先秦至当代关于《鸱鸮》的阐释历

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 先秦至西汉早期（甚至延续至东汉末年），

代表性观点如孟子、荀子乃至“三家诗”之韩诗、

赵岐注文，认为“鸱鸮为小鸟”，且没有将诗义与

周公之事相关联，《鸱鸮》的主旨在于告诫世人行

为处事要“得其法”、要“知道”（孔子语），而要

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未雨绸缪，而且需要“托于大

树茂枝”，否则就会产生小鸟鸱鸮的悲剧：卵破子

死、巢倾室危。

2. 西汉中后期经东汉末年至唐代，代表性观

点如毛诗、郑笺乃至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认为

“鸱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鸱鸮》一诗重在展

现周公向成王表达心迹。与前一个阶段不同，毛

传、郑笺坚守“鸱鸮为小鸟”的同时，根据《尚

书·金縢》《史记·鲁世家》等，将《鸱鸮》与周

公紧密联系在一起。毛传、郑笺阐释的不同旨向，

在展现周公与《鸱鸮》结合之初的缝隙和矛盾的同

时，也确证着《鸱鸮》一诗的主旨在汉人看来并非

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多样阐释和解读的。

3. 五代至两宋之际，代表性观点如欧阳修、陆

佃、吕大临、朱熹，认为鸱鸮为恶鸟，并且随着阐

释的推进，指出鸱鸮喻指商人武庚。在这一时期，

学者一开始认定《鸱鸮》一诗是鸟之爱巢者对鸱鸮

的控诉，所谓“鸱鸮鸱鸮”为呼告之语而非自道之

辞；随之，判定鸱鸮的喻指不是周公，而是商人武

庚，鸟之爱巢者喻指周公。于此，《鸱鸮》一诗通

过展现商人武庚对周王朝的威胁，来强调周公之于

周王室的辛勤经营和肝胆忠心。

4. 南宋至明清时期，代表性观点如吕祖谦、黄

櫄、马瑞辰等，他们延续两宋学界的观点，一方面

坚信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另一方面又将这一阐

释与毛传相对接，认为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就

是毛传的观点，即尽力将两宋学者的阐释上溯于毛

传，以弥合两宋阐释与毛传的缝隙。在这一时期，

尽管诸如王夫之、陈奂、姚炳等力辨鸱鸮为小鸟

非恶鸟，但鸱鸮为恶鸟之说仍占据着学界的主流地

位，以至这一观点延续至当代学界：当代学者结合

出土陶器、青铜器、纹饰乃至清华简等相关证据，

一再承继、确证着宋人的阐释。

以上四个阶段，在呈现《鸱鸮》诗义阐释历程

的同时，也反映出它与周公之间脱离、组合的全过

程：先秦至西汉三家诗，认为《鸱鸮》与周公无

关，其诗义在于言说小鸟筑巢不得其法而引起的悲

剧；毛传、郑笺将之与周公故事相关联，认为诗义

在于言说小鸟筑巢的艰辛与持久，喻指周公以此感

动成王使之理解自己的心迹；其后，《鸱鸮》与周

公建立了必然的联系，以至宋人在将鸱鸮理解为恶

鸟且喻指商人武庚之时，也将周公视为鸟之爱巢

者，宋人的这一做法经元明清又传承至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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